
 

重庆梅安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十二个月内上市公司购买、出售资产的说

明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上市公司在 12 个月内连续对

同一或者相关资产进行购买、出售的，以其累计数分别计算相应数额。交易标的资产

属于同一交易方所有或者控制，或者属于相同或者相近的业务范围，或者中国证监会

认定的其他情形下，可以认定为同一或者相关资产。 

重庆梅安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梅安森”或“公司”）拟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重庆市伟岸测器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岸测器”）87.9016%

的股份（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现就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 12 个月

内购买、出售资产情况说明如下： 

一、本次交易前 12 个月内（以本说明出具日为基准日），公司购买、出售资产

情况 

1、向全资子公司梅安森中太（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梅安森中

太”）增资 

2018年7月30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全

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9,000万元对梅安森中太进行增

资。本次增资完成后，梅安森中太的注册资本由原人民币3,000万元增加到人民币

12,000万元，公司持股100%。 

2、购买控股子公司重庆元图位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元图”）股权

转让 

2019年1月2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

股权转让的议案》，同意控股子公司北京元图智慧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元

图”）将持有的重庆元图24.5%的股权转让给公司，同日，转让双方签订《重庆元图

位联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转让价格为人民币5,566,897元。本次转让完成后，

公司持有重庆元图100%的股权。 

3、全资子公司梅安森中太退出重庆诚瑞通鑫物联网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诚瑞通鑫”） 

2019年1月3日，上市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退出重



 

庆诚瑞通鑫物联网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议案》，同意全资子公司梅安森中太

退出诚瑞通鑫。诚瑞通鑫共持有伟岸测器19,080,000股股份，占其总股数的36%，各

方按照合伙人实缴出资比例对诚瑞通鑫持有的伟岸测器股份进行分割，梅安森中太占

合伙企业实缴资本比例为33.61%，梅安森中太退出诚瑞通鑫后，将取得伟岸测器股本

总额的12.0984%的股份，合计持有伟岸测器6,412,131股。 

诚瑞通鑫原系上市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企业，本次退伙完成后，梅安森中

太由间接持有伟岸测器股份变更为直接持有，诚瑞通鑫不再纳入合并报表。 

二、本次交易前12个月内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行为与本次重组的关系 

1、公司全资子公司梅安森中太退出诚瑞通鑫后，其由间接持有伟岸测器股份变

更为直接持有，直接持有的股份数额为6,412,131股，占比12.0984%。该部分需纳入本

次交易额的累计计算。 

2、除上述情形外，本次交易前12个月内公司购买、出售的资产与本次交易标的

资产不属于同一资产或相关资产，无需纳入累计计算范围。 

综上，除梅安森中太退出诚瑞通鑫外，本次交易前12个月内，公司不存在其他需

纳入本次交易的累计计算范围的其他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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